
 
 
 
 

 
2024 / 2025 通告（128） 

有關五年級跨境交流「同根同心—廣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兩天) 」 

考察團確認通知 

敬啟者： 

    為了豐富學學習經歷，促進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擴闊視野，本校將舉辦「同根同心—廣州的西

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兩天) 」考察團，茲列有關考察團須知如下，祈請察閱為荷： 

活 動 日 期 ： 2024 年 12月 5 日至 2024年 12月 6 日【兩日一夜】 

集 合 時 間 ： 上午 7 時 30 分（12月 5 日）（*逾時不候） 

集 合 地 點 ： 本校禮堂 

解 散 地 點 ： 晚上 8 時正（12月 6 日） 

解 散 地 點 ： 本校禮堂  

活 動 地 點 ： 廣東省廣州市 

對 象 ： 全體五年級學生 

交 通 方 式 ： 

旅遊巴（本校至香港西九龍站）；高鐵（香港西九龍站至廣州） 

*去程高鐵班次：待定 （約 10:00-10:30 出發）/ 回程高鐵班次：G6513（17:36 出

發） 

服 裝 ： 整齊運動服（請帶備多一套運動服更換） 

住 宿 ： 
廣州萬盛名家酒店 

（地址：中國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大石街 105 國道 581 號） 

領 隊 老 師 ： 
林宇輝副校、張嘉敏主任、鄭慧敏老師、張淑婷老師、陳世儀老師、文子鋒老師、

林文玲老師 及 和富社會企業（中華青年交流中心）領隊、導遊 

行 程 簡 介 ： 

第一天： 

粉嶺公立學校旅遊巴及高鐵廣州午餐參觀十三行博物館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晚餐下榻酒店 

第二天： 

早餐參觀沙面建築群參觀中山紀念堂午餐參觀東山花園洋樓群高鐵及旅遊

巴粉嶺公立學校 

注 意 事 項 ： 

1. 活動後，學生須完成學習報告，總結學習成果，並與同儕分享所學。 

2. 考察活動進行期間，學生必須遵守規則，並聽從領隊及老師指示，不得無故離

團。 



行 李 須 知 ： 
有關行李須知及違禁物品請見通告附表一。 

*建議學生準備一大背包及一小斜孭袋（所有貴重物品必須裝入小行李內隨身攜帶） 

所 需 文 件 ： 

學生請於 11 月 29 日或前把所需證件交班主任轉交領隊老師保管，所有證件將於考

察團結束時才發回。（跨境學生請於出發當天早上交領隊老師） 

 

學生旅遊證件指引： 

 
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居民 

（在港未住港七年） 

11 歲以下之兒童 

1.身份證 (無相) +特區護 

照 + 回鄉卡  

或  

2.回港證 + 回鄉卡 

簽證身份書 + 回鄉卡 或 * 

護照 

11 歲或以上之人士 
**身份證（有相）+ 回鄉

卡 

**身份證 + 簽證身份書 + 

回鄉卡 或*護照 

 

*請家長同時保存所有證件之副本作參考。 

備 註 ： 

1. 團費已包含團體綜合旅遊保險，家長可因應個人需要為學生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

旅遊保險。 

2. 由於教育局及學校只會資助完成遊學團之同學，如缺席遊學團之同學(包括因病缺

席)必需繳回餘下團費(即港幣 1285 元)及其他支出(如有)。 

【如學生患病或因其他重大事故，而不能如期隨團出發須附上具香港註冊之中醫

或西醫所簽發的醫生證明書、家長信及相關證明文件)，所有缺席學生不會獲發還

已交的團費。】 

 
   是次考察活動機會難逢，敬希  貴子弟珍惜及把握學習機會，放眼世界。敬請家長於 11 月 22 日

或之前簽妥回條，以便辦理。如有查詢，請致電 2670 2297 與張嘉敏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 

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_________________ 

余美賢  謹啟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 

2024-2025 年度（128）回條  

有關五年級跨境交流「同根同心—廣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兩天) 」考察團確認通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    別：__________（   ）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上述考察團之活動安排，□ 本人同意敝子弟於活動完結後自行回家。 

□ 本人同意敝子弟於活動完結後將由家長到校接送。 

   

此覆 
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四年______月_____日 
負責老師：張嘉敏主任



行李執拾清單 (只供參考) 

必備物品 選擇性物品 

□有效旅遊證件正本 

（回鄉證 及 回港證/香港身份證）  

□適量零用錢 

（港幣及人民幣） 

□旅遊證件副本（回鄉證 及香港身份證/回港證） □適量乾糧 

□學生手冊 □大背包  □手錶、電筒及電池 

□文具：鉛筆、原子筆、

橡皮、記事簿等 
□小隨行袋 

□充電器、變壓器  

（兩扁腳或三扁腳插

頭） 

□個人名牌（當天派發） 

□個人藥物 

（必須包含退燒、感冒及

肚瀉平安藥物） 

（防暈浪藥物（如適用）） 

 
□「考察團小錦囊」冊子 □跨學科專題學習冊 

□手提電話、相機 

（可自行準備內地上網

卡） 

□雨傘 / 雨衣 

□太陽帽 

□沐浴露及洗頭水 □浴巾、面巾 

□牙膏、牙刷及梳 □紙巾、濕紙巾 

□護理用品： 潤唇膏、 

  護膚膏 
□拖鞋（酒店內用） 

□額外一套體育服、外套 

(去程及回程均需穿著)、  

□替換衣服 1 套 

（包括睡衣、內衣褲、襪

子一對等） 

□舒適運動鞋 □消毒洗手液 

□緊急聯絡電話號碼  

(緊急情況下需要聯絡的家

長及監護人) 

 

 

注意事項： 

1. 切勿攜帶違禁物品（如仿真武器、水果、壓縮氣體、易燃液體）。 

2. 個人行李長、闊、高不得超過 130釐米。 

3. 考察團之活動日子較短，不宜攜帶行李箱，行李宜輕便為主。 
 

附表一 


